
　

　 　

(根據88年8⽉國立中正⼤學法規彙編 )

碩⼠班學⽣符合申請轉系（所）之標準者，得於第⼆學期開始前提出申請．

本校碩⼠班⼀般⽣修業年限以兩年為原則，最少⼀年，最多四年，在職⽣最多五

年．博⼠班⼀般⽣修業年限以三年為原則，最少⼆年，最多七年，在職⽣最多八

年．

本校碩⼠班研究⽣⾄少修滿⼆⼗四學分，博⼠班研究⽣⾄少修滿⼗八學分，逕⾏修

讀博⼠學位研究⽣，⾄少修滿三⼗學分，始得畢業．前項學分均不包括學位論文．


